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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011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盾安环境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67 

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地铁项目采购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近日，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

全资子公司浙江盾安机电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盾安机电”）与杭州中车车

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州中车”）签订了《杭州地铁 1号线增购车辆项目空

调采购合同》和《杭州地铁 6 号线一期车辆项目空调采购合同》，合同金额分别

为人民币 3,996.48万元和 4,972.77万元,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

1、公司名称：杭州中车车辆有限公司 

2、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3、注册资本：30,000万元人民币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俞申伟 

5、成立时间：2011年 03 月 22日 

6、注册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靖江街道宏业路 299 号 

7、经营范围：轨道交通车辆总装、维修、相关服务（凭有效许可证经营）；

承接各类型轨道交通工程、城市基础设施工程项目；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（凭有

效许可证经营）；轨道交通技术开发、咨询服务；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、服务、

咨询及成果转让；智能交通系统、智能安防系统、智能弱电系统、计算机信息系

统集成的研发、销售、技术服务（涉及许可证凭证经营）；轨道交通检测及维护

设备研制、销售、维修、租赁、技术服务；轨道交通车辆零部件研制、销售、维

修、租赁、技术服务；建筑材料的销售、租赁；自产产品的出口及自用产品的进

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8、2016年度，公司未与杭州中车发生类似业务。 

9、履约能力分析：杭州中车为国有控股企业，资信情况良好，具有较强的

履约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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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关联关系：公司与杭州中车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．合同标的：杭州地铁 1 号线增购车辆项目空调、杭州地铁 6 号线一期车

辆项目空调。 

2、合同金额：杭州地铁 1 号线增购车辆项目空调采购合同金额为人民币

3,996.48 万元，杭州地铁 6 号线一期车辆项目空调采购合同金额为人民币

4,972.77万元。 

3、合同签订日期：2017年 12月 22日。 

4、合同生效：经合同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

生效。 

5、支付方式： 

（1）交货付款：公司按照合同规定将设备交货并提供相关文件后，杭州中

车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95%； 

（2）验收付款：公司提供的设备所在车辆被最终客户（即杭州杭港地铁有

限公司）最终验收，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相关文件后，杭州中车根据合同约定

45天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%。 

6、违约责任: 

（1）若公司未能按照交货进度表履行责任，每延迟交付设备一周（5 天-7

天，含 7天，应按一周计算，下同），违约金按所延迟交付设备的合同价格（不

含增值税）的 1%计算。所有违约金累计最大金额不超过合同总金额（不含增值

税）的 10%； 

（2）每批文件公司延迟交付一周支付违约金 1,000 元，违约金最大累计金

额不得超过 10,000元； 

（3）公司交付设备超出设计冻结时所规定和认可的数值（最大不超过 2%），

公司对重量超出部分赔偿 140 元人民币/公斤。若重量超出 2%，杭州中车有权拒

绝接收设备，但杭州中车应首先同意公司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减少重量； 

（4）公司不对任何间接损失负责，包括但不限于停顿、延缓、利息损失、

业务损失和利益损失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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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近年来，在大规模铁路建设投资的带动下，国内铁路建设及相关配套产

业呈逐年高速增长态势；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，城市轨

道交通步入高速发展阶段；高铁战略“走出去”步伐的加快，将助力我国轨道交

通产业的持续发展。预计我国轨道交通建设在未来将继续保持较快发展，也为轨

道交通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。 

公司凭借多年在核电暖通系统领域所积累的技术和人才等优势，积极拓展其

他特种空调领域的市场。公司紧紧围绕“节能系统方案提供者”的战略目标，针

对轨道交通行业对“节能环保”、“智能健康”及“低噪声”等方面的要求，在

系统解决方案中集成了多项核心技术。公司在轨道交通空调领域的持续拓展及本

合同的顺利履行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。 

2、盾安机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公司资金充足，人力、技术等方面均能满

足生产需要，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。 

3、两项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8,969.25 万元，占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营业

收入的 1.54%，合同的履行将会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、市场开拓产生积极的影响，

但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虽然双方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，但合同履行过程中仍会受到政治、经济等不

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《杭州地铁 1号线增购车辆项目空调采购合同》； 

2、《杭州地铁 6号线一期车辆项目空调采购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  董 事 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2月 26日      

 




